
如何應對醫院暴力——來自香港的啟示  

摘要  

2004年,中國大陸醫院暴力的數量急劇增加,程度日趨嚴重,導致醫護人員致傷
致死的案例屢有發生,媒體對此也給予了關注,但是各方反應不一。醫護人員對近些
年醫患關係危機重重、不獲尊重、不被理解、以暴力相威脅、甚至施以暴力解決

糾紛的情況亦然是見怪不怪,他們應對、抵制醫院暴力的行動頗為消極,主要表現為
情緒宣洩、個別或集體停工、以暴抗暴、貼身保安等。而在行政管理部門 ,最為
典型的是將醫院暴力事件個案化 ,並未提升為專門問題加以研究和為制止醫
院暴力提供政策支持。  

2005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在其一月份會議上 ,就有關公立醫院的保
安措施作為專門議題 ,經立法會議員質詢 ,由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提供書面
答覆。整個提問和答覆的文本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可供借鑒的應對醫院暴力的行政

策略,從而也管窺香港地區民意代表(立法會議員)如何在行業問題公共管理中實踐
“有效參與”的行動思路。 

 

質詢  

香港立法會議員提出了針對“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在崗時受到暴力對
待”的議題。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回答過去 5年： 

1. 每年接報的醫院暴力個案數目,並分別按施用暴力的方式及案發場所的
類別列出分類數字。 

2. 醫護人員每年報稱遇襲的人數,並分別按他們所屬的醫院及職務(職系)
列出分類數字。 

3. 每年分別有多少名施襲者被起訴及被定罪,以及法庭對被定罪者判處的
刑罰。 

上述 3個問題的統計資料乃是分別質詢相關部門是否瞭解醫院暴力發
生情況及其嚴重程度 ,是否瞭解受到暴力對待的醫護人員情況 ,是否採取法律
行動懲罰施暴者。  

此外,立法會還質詢： 



1. 相關部門是否評估了公立醫院現行的保安措施及向員工提供的支援是
否足夠。 

2. 如果評估過,結果是什麼？ 
3. 如果沒有評估過,原因是什麼？ 

這個問題暗含的考察是 ,相關部門是否將上述情況作為專門議題進行
研究分析和評判 ,同時 ,也是寓意相關部門對於醫院安全(這一方面屬於公共
安全 ,另一方面是專業人士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問題負有責任。  

最後,立法會質詢相關部門： 

1. 有何措施加強醫護人員與患者及其親友的溝通,避免暴力事件發生？ 

通過上述質詢我們可以看出 ,在香港 ,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就是對相關部
門的要求 ,相關部門必須將就如何應對的行政策略給出答案。  
 

    答覆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上述質詢進行了書面答覆 ,提供了三方面的
統計資料並說明了資料來源。  

其一,個案數目由 2000年的 323起,2001年的 436起上升至 2002年的 661
起,2003年略有回落為 626起,但 2004年上半年就有 332起。這些資料來源於對受
傷醫護人員補償而上報的資料。暴力方式類型無統計,僅知道“包括踢、咬、抓傷、
拳擊、掌摑和被擲物件”;暴力發生場所絕大多數是在病房。對“每年發生工作場所
暴力個案最多的五家醫院”調查發現,受到暴力對待的“前線醫院員工”絕大多數是
護士和支援人員。 

其二,在 1997年至 2004年期間的暴力事件中,僅對 25例個案中的施暴者進行
了起訴,其中 16例被最終定罪,“法庭對有關案件判決的刑罰,包括(由輕至重排列)罰
款 1000~2000元、接受法庭監管 12個月、拘留精神病院 2~6個月以及監禁 4個月
不等”。書面答覆中沒有涉及為何在如此眾多的暴力事件中僅有如此少量的案件被
起訴。 

從上述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香港公立醫院因暴力事件受傷的醫護人員會
得到來自政府的補償,儘管醫院管理局(為衛生福利及食物局下屬機構)並未直接對



醫院暴力進行干預,但是,通過對受傷醫護人員的補償也從一個側面瞭解到暴力發
生的狀況,至少那些輕微暴力事件也都得到了統計。此外,政府有責任對施暴者提起
公訴,儘管由於許多原因,醫院暴力事件中被起訴的施暴者往往是少數。 

對策  

醫院管理局當然也對醫院暴力事件進行了一些評估 ,並提出了一系列
減少暴力事件發生的行政應對策略。概括地說,主要是致力於防範、著力於培
訓、強化風險和危機管理、推進社會溝通。 

首先,醫院管理局“成立跨專業工作小組”,提出設計和推行適用於醫院暴力事
件的預防計畫。在這個預防計畫裡包括對醫院的危機評估、徵詢行業內部和社會

各界意見,從而制訂政策或者指南,並且考慮醫院對相關危機管理的要求。 

其次,通過專門人員“持續為前線醫院員工(包括醫師、護士、支援人員及專職
醫療人員)提供三層訓練計畫”,包括:預防和管理暴力及襲擊、擺脫技巧、控制和束
縛暴力患者。據稱,已有超過 4000名前線醫院員工接受了培訓。 

第三,在風險管理方面,醫院管理局認為需要加強的措施包括:�改善醫院的工
作場所設計,主要是完善監控手段,如進出監控、閉路電視和警報系統;�在醫院整體
環境下,如何提供保安服務和警方協助;�醫院管理層和危急事故支援小組如何對
暴力事件提供事後支援;�對暴力事件個案進行風險評估;�對高風險醫院工作場
所的工作人員提供個人防護裝備,如隨身求救警鐘。此外,醫院管理局下設的“心靈
綠洲”(個人成長及危機處理中心),為前線醫院員工提供專業的臨床心理服務作為暴
力事件的善後處理的一個步驟。 

第四,醫院暴力事件許多時候實際上是醫患溝通失敗的後果。為此,醫院管理
局定期舉辦訓練課程、研究會和工作坊進行相關訓練。目的是使前線醫護人員能

夠在臨床實踐中有效地與患者及其家人溝通,例如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釋醫療程
式、讓患者及其家人知曉預期的臨床效果、可能出現的併發症,以及其中的風險。 

第五,醫院暴力事件還體現在醫患關係作為醫院的公共關係管理中的缺失。除
加強醫患溝通外,社會公眾及傳媒方面如何認知、看待、評價醫患關係也是非常重
要的。醫院管理局因此還計畫展開多項患者教育工作,作為醫院暴力初步評價和預
防策略的一部分。  



 
 

 



 



 



 



 

 



日本規劃醫院安全管理體制的要點  
出處： 
2005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委託聖路加護理大學的井部俊子教授，所執行「有關醫
療機構安全管理機制的相關研究」之簡要結論 
 
1. 醫療機構應明確制訂安全管理體制的方針  

(1) 醫療機構應規劃明確的安全管理體制方針，機構內的全體人員都應該參與
在其中。 

(2) 重新檢討使用於安全管理體制上的經費狀況。 
 
2. 預防：減少暴力事件的風險  

(1) 提高醫療機構內人員的危機意識，並鼓勵機構內人員主動打招呼，以了解
是病家還是閒雜人等。 

(2) 進出醫療機構的動線管理。 
(3) 盡可能的擴充使用安裝監視器、監視系統等設備。 
(4) 使用充足警衛或保全人員人力，並促進機構內的人員和警衛或保全建立暢
通的合作機制 

(5) 針對引發暴力事件之當事人或家屬，需檢討面對和因應之對策 
(6) 讓嬰幼兒的雙親對於可能發生的偷抱事件有所警覺。 
(7) 其他（改善環境、重新配置相關人員等）。 

 
3. 事件發生和事後的因應措施  

(1) 暴力事件發生時，應立即向警察局等單位聯繫通報。 
(2) 應建立以「就算可以偷抱走嬰幼兒，但無法迅速逃出院外」為目標的處理
機制。 

(3) 對於媒體採訪需建立處理窗口和處理方式。 
(4) 對於被害者和受到傷害（包括實際受傷和目擊受傷）的機構內人員，應給
予妥善的照護，並使醫療機構可以早日恢復正常運作。 

(5) 檢討如何防止暴力事件再次發生。 
 
4. 製作安全管理對策的指引手冊並實施在職教育訓練  

(1) 制訂安全管理對策的指引手冊，並定期更新、修正。 
(2) 落實有關安全管理對策的在職教育。 

 



美國護理學會  

「促進護理人員安全工作環境」檢核表〈2002 年〉   

節錄內容：  
職場暴力防治檢核表  

檢核表 1：與主管承諾及員工參與相關之組織評估問題  
(略) 

檢核表 2 
l 分析工作場域暴力事件發生的紀錄  

(略) 
l 利用所收集的資料以促成以下的討論重點：  

(略) 
l 執行工作場域的巡視(walkthrough) 

(略) 
l 詢問工作人員  

(略) 
檢核表 3：辨識工作環境中造成暴力意外發生的風險因子  
l 與執行方法有關的問題  

(略) 
l 與工作環境有關的特定議題  

(略) 
檢核表 4：評估日常工作內容對暴力事件發生的影響  

(略) 
檢核表 5：事件發生後的回應  

(略) 
檢核表 6：員工及督導訓練評估  

(略) 
檢核表 7：紀錄與評估  

(略) 
 
完整內容：http://www.osha.gov/Publications/OSHA3148/osha3148.html#text3 



加拿大：醫院頒布「建立醫院防暴、維護醫護人身

安全的及時應變防範與通報援助機制」  
 節錄內容：如下 
 完整內容：PMAB：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Aggressive Behaviors Policy 


